
 
 
 
 
 
 

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五屆灣仔區議會屬下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 
第十五次會議記錄 

 

 
日 期：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 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1 樓 
    灣仔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伍婉婷議員, MH 
 
副主席 

周潔冰博士, BBS, MH 
 
委員 

吳錦津議員, BBS, MH, JP 
李文龍議員 
李均頤議員 
李碧儀議員 
林偉文議員 
楊雪盈議員 
謝偉俊議員, JP 
鍾嘉敏議員 
鄧小梅女士 
龐朝輝醫生 

 

政府部門代表 

劉希瑜女士  灣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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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萍女士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社區事務)  
李佩玲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康樂事務經理 
吳金艷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林倩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理(港島東文化事務) 
鄧慧恩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經理(港島東)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 
陳淑興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灣仔區) 
 
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代表 
蒲鳳屏女士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會長      議程第 5(a)-(c)項 
李紹雯女士  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有限公司副主席   議程第 5(d)-(e)項 
區鑑儀女士  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有限公司副主席 
李振頌先生  聖雅各福群會服務主管       議程第 5(f)項 
 
缺席者 

王嘉恩博士, MH 
 
秘書 
黃昭華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2 
 

******* 

  負責人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 
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主席同時歡迎灣仔民政事務處新任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劉希瑜女士出席會議。 
 
2.  主席表示，王嘉恩博士於會前告知秘書處因事請假。根據《灣仔區議會

常規》第 51 條(1)，區議會只會同意委員因身體不適或代表區議會出席活動

的缺席通知；故王委員會被視作缺席會議。 
 

  

第 1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記錄 

 

3. 秘書於會前收到楊雪盈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而席上沒有委員提出其他

修訂；遂由周潔冰議員動議，林偉文議員和議，通過經修訂的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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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報告事項   
第 2項：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活動進度報告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5/2018號) 

 

4. 委員會備悉上述文件。 
 

第 3項：2018 年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集思會摘要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6/2018號) 

 
5. 委員會備悉上述文件。 
 
續議事項 
第 4項：跟進 2018 年「渣打香港馬拉松」的安全措施及環保回收設備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7/2018 號) 

 

6. 康文署李佩玲女士介紹文件。 
 
7. 楊雪盈議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建議大會的場刊以網上版本取代印刷紙本，及於賽前預計跑手所

需的運動衫數量及尺碼再作派發，同時以減免跑手報名費，吸引

跑手選擇不領取運動衫，以免造成浪費； 
(ii) 詢問有關回收箱的回收率，其中紙杯回收的數量佔全部派發紙杯

的百分比、活動的剩餘物資，例如食物、膠樽、裝飾品等的詳細

處理方法及回收數量； 
(iii) 現時大會會派發七萬個旅行袋讓參加者儲存隨身物品，來年會否

考慮以更環保的方法取代，如安排儲存空間予參加者暫時擺放物

品，及開放渠道接受跑手提供給大會有關環保方面的建議；及 
(iv) 除加强公德宣傳外，會否增加義工巡查，以免跑手亂抛垃圾。同

時，她要求大會與承辦商商討，於來年的賽事作相應措施，承擔

應有的社會責任。 
 

8. 有委員詢問大會在環保方面有否成效指標、量化效益及改善活動，以及

本年度賽事在噪音監管方面有否改善。 
 
9. 主席補充指，雖然大會在回收設備上有所增加，惟監管不足，例如大會

派發的跑手包中含有不可回收的器皿，當中亦有物資未能讓跑手於賽事當天

使用，當中的環保考慮不足。她建議大會參考外國的馬拉松賽事，與跑手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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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署環保約章或呼籲跑手自携環保摺杯。同時，她表示康文署提交的文件中提

及大會在賽事當日於起點、終點及沿途賽道共設有 42 個救護站，醫療輔助

隊於賽事當日亦派出超過 800 名醫護人員當值，為參加者提供急救服務；她

詢問醫護人員與參加者的比例是否足夠。此外，主席指出目前香港市民急救

訓練不普及，建議加强安全措施，例如參考外國的賽事，鼓勵醫生隊參賽，

增加救護的應用。 
 
10. 李佩玲女士回應指，康文署灣仔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主要在「渣打香港馬

拉松」賽事中借出場地以舉行賽事，總部亦有相關組別的同事協調賽事的安

排，署方會就各委員對賽事環保及安全措施的意見向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反

映，希望來年可加强有關措施。同時，她表示署方可以邀請香港業餘田徑總

會或相關組別的代表出席會議，詳細交代賽事的安排及有關來年籌辦賽事的

準備工作。    
 
11. 主席要求康文署邀請相關人士出席下次委員會會議，並將是次會議上委

員的提問轉達相關人士回應。 
 
12. 委員同意上述安排。 
 
（謝偉俊議員，鍾嘉敏議員及龐朝輝醫生於二時四十五分出席會議。） 
 

第 5項：跟進泳總包庇泳會牟利事宜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3/2018 號) 
 

13. 康文署李佩玲女士介紹文件。 
 
14. 有委員詢問署方有否定期檢討維多利亞公園泳池的泳線分配機制及與

公眾協調。 

 
15. 鍾嘉敏議員詢問，在署方去信泳總及懷疑涉事的泳會的兩個月内，有否

收到上述事件的詳細資料及解釋。另有見署方已暫停向泳總分配 2018 年 7 
月或以後的泳線時段，直至泳總及涉事屬會提交詳細資料及解釋，詢問其中

的影響。  
 
16. 主席表示，因專業的體育培訓使用公眾租用的康文署場地，加上有泳總

包庇泳會牟利的情況，令市民難於使用康文署的體育設施。她詢問既然區内

已有灣仔游泳池專供團體作訓練，為何亦要分配維多利亞公園泳池的泳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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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團體訓練用。  
 
17. 李佩玲女士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為確保泳線能有效地運用，對團體租用的泳線設有人數限制。

在一般情況下，如發現租用團體的入場人數低於已租用設施的下

限，康文署職員會把該泳線開放供市民使用；如團體不遵守租用條

款和條件，本署會執行相關的懲處機制；  
(ii) 在跟進泳總包庇泳會牟利的事件上，康文署相關組別的同事已去信

泳總跟進，因泳總有百多個屬會，泳總需時搜集更多資料回應。而

署方亦已暫停向泳總分配 2018 年 7 月或以後的泳線時段，直至

泳總及涉事屬會提交詳細資料；及 
(iii) 灣仔游泳池可供泳總、學校、相關水上體育總會及機構等租用，在

使用的優先次序及收費方面有所分別，例如學校普遍租用非繁忙時

段作訓練用，而未被租用的泳線會開放讓其他團體及機構租用，惟

會因應其活動及租用季節而收取相應費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及

摩理臣山游泳池的主池泳線分配是透過康文署公眾游泳池「中央分

配泳線計劃」的指引，分配泳線予主要的使用者作體育發展及訓練

之用，署方會與各相關體育總會及主要使用者再次檢視中央分配泳

線計劃，亦會適時檢討收費機制。 
 

（吳錦津議員於三時正出席會議。） 
 
18. 有委員詢問團體租用泳線的所需人數。同時，委員亦表示有很多市民反

映維多利亞公園泳池的設施清潔不足。 
 
19. 李佩玲女士回應指，團體租用一條主池泳線可以容納 6 至 25 人，如使

用人數不合乎指引範圍，署方會記錄及發出勸喻／違規通知書。至於維多利

亞公園泳池設施的清潔問題，署方會加强宣傳，勸喻市民為自身及他人著想，

如身體不適、或進食後不宜下水，以免影響其他使用泳池的泳客。  
 
20. 鍾嘉敏議員續詢問，署方會否向泳總及懷疑涉事的泳會設立回覆的期

限，並於下次委員會會議前得到回覆。如届時仍未得到回覆，署方將如何跟

進。 
 

21. 有委員表示上述事件為全港性問題，所牽涉的團體比較多，所以可能需

要更多時間調查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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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2. 李佩玲女士回應指，因事件涉及全港泳池及泳總屬下百多個屬會，所以

署方需要較長時間跟進，署方會繼續與相關組別的同事聯繫，如有進一步的

資料，會適時向委員會匯報。    
 

23. 主席表示，希望署方就以上的答覆提交補充資料，包括租用泳線的人數

限制及違規行為的懲罰機制。同時，因上述事件為全港性問題，已超越地區

層面，故要求康文署就事件向委員會提供相對完整的文件，交待事件的來龍

去脈。如有需要，可於下次會議再作討論。 
  
（謝偉俊議員於三時十分離席。） 
 
討論事項   
第 6項：灣仔區議會撥款申請 

 

24. 秘書處共收到六份撥款申請，表示希望與委員會合辦活動。主席提醒委

員於有需要時填寫利益申報表格及避席。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項 

(元) 
建議撥款金額

(元) 
18/2018 灣仔區網球代

表隊訓練計劃

2018 

灣仔區文娛康樂

體育會有限公司 
26,344 26,344 

19/2018 灣仔區籃球代

表隊訓練計劃

2018 

50,104 50,104 

20/2018 灣仔區乒乓球

代表隊訓練計

劃 2018 

28,385.5 28,385.5 

25.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會長蒲鳳屏女士向委員介紹上述 3 份

文件。 
 
（吳錦津議員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機構的執委，並於討論合辦撥款申請時

避席。） 
 
26. 會議進入閉門討論。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上述 3 項合辦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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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會後補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本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三項

撥款申請，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2/2018、第 43/2018 號及第

44/2018 號文件。）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項 

(元) 
建議撥款金額

(元) 
21/2018 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二十一周

年 大中華美

麗校園、兩岸

四地學子才藝

表演晚會 

香港宋慶齡金鑰

匙培訓基金會有

限公司 

59,455 59,455 

22/2018 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二十一周

年 健、和諧

「太極滙粹」 

155,700 155,700 

  

27. 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代表李紹雯女士及區鑑儀女士向委員介

紹上述 2 份文件。 
 
28. 就文件第 22/2018 號，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楊雪盈議員詢問項目 (27) 運動衫，即一千件需款 60 元的運動衫是

否必要開支，能否避免浪費，如呼籲參加者穿上同一色系衣服以達

至同樣效果，減省該項開支；及 
(ii) 鍾嘉敏議員詢問項目(8)地毯，如以禮物形式派發，會否根據指引印

上鳴謝區議會或活動的資料。在交通費方面，除灣仔區的參加者外，

詢問區外參與活動人士的來歷。 
 

29. 主席表示，明白增加活動的規模，需要更多開支，惟委員會撥款有限，

建議團體修改活動內容及開支預算，再向委員會提交新的撥款申請。同時，

她認同委員有關環保的考慮，並補充文件第 22/2018 號的運動衫開支是團體

以内部資源購買，並非申請以區議會撥款購買制服。 
 
30. 李紹雯女士回應，會考慮於地毯上加入有關活動的元素。區外參與活動

人士為本地居住較偏遠的參加者，惟現時尚未能確認實際演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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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31. 就文件第 21/2018 號，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楊雪盈議員詢問，活動能否提高參加者的藝術水平，會否加入導賞

或分享的環節，令活動有延續性及進步空間；及 
(ii) 鍾嘉敏議員詢問如何安排非本地表演團體的簽證。 

 
32. 區鑑儀女士回應，活動重視參加者的交流及對文化水平的提升，在表演

及綵排時會讓參加者有很多溝通的機會，大會亦會增加讓參加者互相交流及

檢討的機會。而非本地表演團體會自行安排簽證來港，參與活動。 
 

33. 楊雪盈議員表示，因活動已舉辦多年，期望團體能更具體地回應如何提

升參加者的藝術水平，及有更大的擔當。  
 
34. 會議進入閉門討論。 

 
35. 就文件第 21/2018 號，委員會建議團體就提高活動的互動互學元素，及

提升參加者的藝術水平，提交補充資料。委員會通過待團體提交補充資料後，

以傳閱方式議決上述合辦撥款申請。 
 

36. 就文件第 22/2018 號，委員會建議團體修改活動內容及開支預算，再向

委員會提交新的撥款申請。 
 

（李文龍議員及林偉文議員於三時二十五分離席。） 

 
（會後補註：就文件第 21/2018 號，團體參考委員於會議上提出的建議，提

交了補充資料。委員會於本年四月二十日以傳閱方式通過上述合辦撥款申

請，詳情可參閱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1/2018 號(2018 年 3 月 15 日

更新版)及其補充資料。撥款及常務委員會亦已於本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會議

上通過上述一項撥款申請，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6/2018 號文

件。）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項 

(元) 
建議撥款金額

(元) 

24/2018 

「食通灣仔」

–最灣仔飲食

文化地圖 
2018-2019 

聖雅各福群會 

社區中心服務 
95,997 9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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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37. 主席表示，飲食文化地圖計劃已舉辦超過十年，喜見團體接受委員會建

議，提高公眾參與（公眾投票）及由各方代表組成的評審小組挑選入圍食肆、

於地圖增設年度主題、及於今年的計劃中接受開放邀請藝術家的建議。  
 
38. 聖雅各福群會服務主管李振頌先生向委員介紹上述文件。 

 
39. 主席補充，飲食文化地圖計劃的電話應用程式是自前年開始推行，協助

推廣活動，並由上年起與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一起合作。 
 

40.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楊雪盈議員詢問，計劃會否公開邀請藝術家，及是次有參與活動的

藝術家名單，是否包括去年同一名藝術家歐陽應霽先生。同時，她

詢問分項(B) (b) 食肆嘉許反貼紙的名稱解釋；及  
(ii) 鍾嘉敏議員表示，被挑選的藝術家的畫風跟往年的設計風格類似，

詢問評選藝術家的準則。另，她表示飲食地圖計劃已舉辦多年，詢

問評選入圍食店的準則及會否增加新的元素，提升計劃。  

 
41. 李振頌先生回應，因團體與歐陽應霽先生已經合作多年，建立一定的品

牌形象，難以用其他藝術家取替，反而會考慮增加其他藝術家的參與，豐富

計劃，未來可與貿發局探討甄選藝術家合作的方法。  
 

42. 主席補充指，計劃希望挑選同為食評家及插畫家的藝術家合作。同時，

她同意要開放平臺讓更多藝術家參與，來年與團體探討活動計劃時再討論如

何以更開放透明的過程委約藝術家。 
 

43. 鍾嘉敏議員續詢問，計劃有否增加新的元素，例如加入工作坊，增加居

民的參與。 
 
44. 主席補充指，計劃由原本閉門制定入圍食店名單，到請委員提名，及增

加公衆參與，每年亦逐漸加入新的元素。 
 

45. 會議進入閉門討論。 
 

46. 秘書補充文件第 24/2018 號中申請的豁免事項。 
 

47.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上述的合辦撥款申請及其豁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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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會後補註：團體於會議後更新了活動計劃日期，秘書處於本年四月三日以

傳閱方式，供委員備悉上述文件，詳情可參閱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4/2018 號(2018 年 3 月 28 日更新版)。撥款及常務委員會亦已於本年四月二

十四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撥款申請，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5/2018 號文件。） 
 
第 7項：委員會合辦／協辦申請 

(a) 慶祝特區政府成立 21 周年–2018 藝術歌曲演唱會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5/2018 號) 

 
48. 主席表示，上述活動的區議會撥款申請已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獲社區建

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原則上通過。 
 
 
49. 會議進入閉門討論，委員並無提出其他意見，一致通過成為上述項目的

合辦機構。 
 
資料文件 

第 8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灣仔區舉辦的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及其他文化藝

術活動的情況匯報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1/2018號) 

 

50. 委員會備悉並通過上述文件。 

 

第 9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內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雙月匯報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2/2018號) 

 
（李碧儀議員，楊雪盈議員及龐朝輝醫生於三時四十五分離席。） 

 
51. 主席建議以傳閱方式備悉有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內舉辦的康樂

體育活動雙月匯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

暨使用概況匯報」及「2017/2018 年度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

撥款使用情況」三項議程的相關文件。 
 
52. 委員同意上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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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會後補註：秘書處於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傳閱方式，供委員備悉上

述文件。） 

 
53. 由於有委員先後因事離席，會議已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主席於下午 3
時 50 分宣布休會。 
 
5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50 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八年四月 
 
 
本會議記錄於二○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正式通過。 

 
 
  


